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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6月29日，市公安局魏都分
局开展“警心向党 庚续荣光”迎“七
一”主题活动。活动中，老党员民警为
新入党民警佩戴党徽 曹秀军摄

图②：6月29日，市公安局东城分
局以“公安心向党 护航新征程”为主
题，开展迎“七一”活动。图为该分局
民警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杨柳青摄
图③：6月29日，建安区人民检察

院干警到中央河南调查组旧址实地参
观学习，提高党性修养 高霞摄

图④：6月27日，建安区人民法院
干警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迎接七一建党节的到来 钰佳摄

■ 相关链接

□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刘少玄

子成龙、女成凤是所有家长最希
望看到的。而他们的这种心理，容易
被诈骗分子利用。昨日，记者从禹州
市人民法院获悉，该法院审结一起诈
骗案件，被告郭某以有熟人能帮孩子
上好学校为由诈骗家长的钱财，不仅
获刑，而且被处罚金。

【身边的事】
2021 年 2月，被告郭某谎称在禹州

某单位上班，有熟人可以托关系，能帮
刘某正在读高一的女儿从民办高中转
到公办高中。刘某望女成凤心切，轻
信郭某的话。为让郭某帮忙，他不仅
给郭某 2 万元钱，而且送去香烟、公鸡
等财物。可是，财物送出不少，好消息
迟迟未能到来。

“有熟人、有门路”，郭某不止一次
以此为由行骗。同年 6 月，他以能帮忙
申请廉租房为由，骗取李某及其女儿
15 万余元。所骗钱财，全部被他用于
吃喝玩乐，挥霍一空。

禹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
财 物 ，数 额 巨 大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诈 骗
罪。其有多次诈骗的前科，并对老年
人实施诈骗，应酌情从重处罚。

综合考虑被告郭某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禹州市人
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

关条款，判处被告郭某有期徒刑 4 年零
10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该
法院同时责令被告郭某退赔被害人损
失。

【法官提醒】
每年高考、中考结束后，总有不法

分子打着“内部指标”“特殊途径”“人
脉广”“关系硬”等幌子，利用家长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和对入学政策
的不熟悉，实施诈骗犯罪。对此，家长

和学生都要擦亮双眼，莫轻信他人的
许诺。

所有骗局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和他人聊起孩子的入学问题，涉及钱
财时，家长务必提高警惕。遇到招生
疑难问题，最好通过正规渠道查询核
实，不要轻易将孩子的身份证号、准考
证号等信息透露给他人。遭遇招生诈
骗，务必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便于警
方有针对性地打击，同时能更好地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又是一年招生季
警惕“有熟人”诈骗陷阱

骗术一：“修改成绩”
考试结束后，诈骗分子利用家长

“熬”不住的情绪作案，声称有渠道可
以修改分数，以低价售卖、缴纳保密金
为由，或通过短信发送木马链接，引诱
家长填写考生身份信息、银行卡号、短
信验证码等，借机实施诈骗犯罪。

骗术二：“提前录取”
诈骗分子冒充招生办工作人员，

打电话给受害人，称学校提前招生，受
害人的录取状态为“自由可投”，如果
想被学校录取，须提前缴纳学费，否则
有退档无法录取的风险。受害人若被
唬住，极有可能上当。

骗术三：“内部指标”
诈骗分子冒充军校招生办工作人

员，称学校有“内部指标”，如果考生想

上军校，须先交保证金。为打消受害
人的顾虑，他们常通过QQ、微信等给
受害人看仿造的学校招生公文。

骗术四：“混淆高等教育形式”
诈骗分子故意混淆网络教育、成

人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声称只要交
钱就可以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借
机向家长收钱。考生入学后才发现，
就读的根本不是普通高等教育本、专
科院校，而是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等形
式的学校。

骗术五：“假冒教育部门工作人
员”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考生
身份信息后，假冒教育部门工作人员，
以满足“奖学金”或“高考补助金”发放
资格为由，借机骗取押金或手续费。

涉考诈骗套路多 家长考生要提防

酒后驾车祸患多
侥幸心理要不得

6月21日至27日市区110警情

6 月 21 日至 27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9604 起，具体情况
如下。

1.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6 月 14 日
至 20日有所下降。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6 月 14 日
至 20 日有所下降，网上刷单类、冒
充客服类诈骗较为突出。

3. 交通事故类警情数量较 6 月
14日至 20日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这句话人们常说，但总有
人不听劝。

6月16日晚，完某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
韩村附近，被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
七执勤大队民警查获。经检测，其
血液内酒精含量为 78mg/100ml。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完某2020年
8月曾因酒后驾车被警方查处。按
照有关规定，民警对完某处以行政
拘留5日、罚款1500元、吊销驾驶
证、2年内不得考取驾驶证的处罚。

“我绕路走，不会被发现的”
“就喝一点儿，没事的”“我酒量好，
不会醉，不影响”……生活中，总有
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
殊不知，这种行为是对自己生命的
不负责，也是对家庭、对他人安全
的不负责。

酒精麻痹人的身体，易使人困
倦、判断力下降。对驾驶人而言，
酒后驾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为
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广大驾驶
人切勿以身试法。对酒驾、醉驾违
法行为，交管部门只会持续严查，
始终不会放松。（董全磊文彦红）

田间地头用心调解
案结事了促进和谐
本报讯（通讯员 崔佳 侯又

可）“大热的天，你们跑来地里给我
们调解。太感谢你们了！”6 月 26 日
10 时许，襄城县人民法院七里店法
庭工作人员黄文来、李宇飞驱车到
紫云镇孙祠堂村，在田间地头成功
调解一起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受到
双方当事人的称赞。

2017 年，经口头协商，白某将
位于孙祠堂村的 2.6 亩责任田承包
给卢某耕种，承包金自 2018 年开始
收取。自 2018 年 5 月起，白某前往
郑州治病，其间多次向卢某索要承
包金。但是，卢某以白某不在家为
由，屡屡拒绝支付。今年 5 月，白某
诉至襄城县人民法院。

该 法 院 七 里 店 法 庭 受 理 案 件
后，在承办法官的指导下，工作人
员黄文来、李宇飞赶到田间地头，
对 诉 争 的 租 赁 土 地 进 行 现 场 丈
量。然而，被告卢某不认可丈量结
果，仍拒绝支付承包金。

面 对 卢 某 强 硬 的 态 度 ，黄 文
来、李宇飞立足于客观数据，决定
采用“背对背”方式进行调解。他
们先给原告白某做工作，劝其降低
诉 求 ，之 后 又 去 做 被 告 卢 某 的 工
作，告知不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的后
果。得知白某已在诉请金额上让
步，卢某最终同意调解意见。

红心向党迎“七一”
不忘初心跟党走


